
證照自帶同意書 

本人： 等 人，於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參加由【翔舟旅行

社】辦理出發之  團，因個人因素無法將護照等證照交予【翔舟

旅行社】代為送至機場，本人將於出發當天自行攜帶有效證件至機場辦理

登機手續，本人保證若因個人之證件、簽證…等瑕疵，致使無法登機或出

入中華民國及旅遊國家之國境，願承擔所有之責任與損失，概與【翔舟旅

行社】無關，特立此具結書，以茲證明。 

• 有關團費退款等相關事宜，立書人同意依交通部觀光局 112 年09 月 08 
日觀業字第 1123002067 號函之《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》第13條 或
《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》第16條辦理，絕無異議。 

護照自帶之旅客資料 

 旅客姓名 身份證號碼  旅客姓名 身份證號碼 

1   4   

2   5   

3   6   

證照自帶旅客注意事項： 

一》***出發當天若因顧客未攜帶有效護照或台胞證、簽證等證件至機場，導致無法登機，依交通部觀

光局《國外定型化契約書》之規定，旅客全額旅費無法退還，因此再次提醒您，再次確認您的護照等

證件、務必提早出門、準時前往機場集合！  

二》***護照重新辦理後，護照號碼會不同。若您於出發日前自行更換護照等，與報名所繳交護照不

同，務必於辦理更新證件時同時告知，以免出發當天至機場時無法辦理登機手續。 

三》為維護您的權益，仍請回傳下列資料，以便服務人員為您確認護照及簽證是否有效：護照正面影

印本（有照片頁）。 旅遊地（國家）之具有效期簽證頁或台胞證等。 

四》您的護照效期至少要有六個月以上效期（以返國當日起計算）。 

五》護照不得污損！如有破損或在頁面上蓋有非各國出入境章者，會被視為污損，將不得出境。 

六》請確認您的護照發照地！若非於台灣辦理，請於報名時確實告知承辦人員，這將影響入境國家

的簽證問題！ 

七》若您為擁有兩本以上護照之雙重國籍者，請務必確認您此次的旅程將以哪一國護照通行，並全

程使用同一本護照出入各國。 

八》若您為役男（滿 18 歲至服完兵役為止），護照內必需有出入境管理局所蓋之出入境備查章；若

為軍職人員，需由主管機關於護照內蓋出入境備查章。 

九》若您為外籍人士，再入境台灣時需持有居留證，或有效期入國許可。 

具     結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   人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
